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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年 4月 25

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对议案审议的董事 9 名，实际对议案审议的

董事 9 人。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了对议案的审议。本次董事会会

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《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财务会计报表进行了事先审核，认

为：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《企

业会计制度》的规定，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

的经营成果、现金流量和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。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《金枫酒业关于租赁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本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租赁其拥有的本市

普陀区宁夏路 777 号海棠大厦 10、11 楼用于公司总部及下属销售分公司办公，

总建筑面积 2806 平方米，租赁期限 2 年，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

30 日止。年租金 2,970,151 元，2 年共计 5,940,302 元。本公司将于 4月 30日前

与上海市糖业烟酒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署《房屋土地租赁合同》。 

上海糖业烟酒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

易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对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，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关

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，其所代表的一票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

决总数，因此，在关联方上海市糖业烟酒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任职的两名董事邓春

山先生、吴杰先生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，认为：本次租赁交易有利于集



团内部资源共享，强化公司集约化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；本次租赁价格参照了当

地市场价格，符合公平的市场原则，未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同

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详见刊登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 上的《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

赁办公场地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） 

 

特此公告 

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

 


